
查询经营异常名录原

因，登陆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

（gd.gsxt.gov.cn），在

企业公示信息页面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信息”栏目查询

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

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条规定责令的期限内公示

第十一条有关企业信息

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企业根据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履行

公示义务或依法改正违法情形

企业补报

未报年份

的年度报

告并公示

企业

履行

公示

义务

企业更

正其公

示的

信息

企业依法

办理住所

(经营场

所)变更登

填写《移出经营移出名录申请表》、《企业指定

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书》、《企业信用承

诺书》，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企业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原件，企业分支机构

提交隶属企业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其他与核实公示信息有关材料，如：财务报表、

验资报告、银行进账单、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

案、住所（经营场所）等证明材料

企业提出通过

登记的住所(经

营场所)可以重

新取得联系

确认 纠正

按照不同类型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申请企

业还需提交相应的补充材料

申

请

登陆汕头市市场监管局网站

(www.shantou.gov.cn/gsj)

下载文书表格

应提交已

按责令改

正的要求

完成整改

的证明材

料 ( 材 料

需加盖企

业公章)

应提交能够

证明其已更

正错误信息

并在公示系

统上公示信

息的证明材

料(材料需加

盖企业公章)

应提交变

更住所

(经营场

所)的证

明材料

(材料需

加盖企业

公章)

应提交原登

记住所(经营

场所)可以重

新取得联系

的证明材料

(材料需加盖

企业公章)

受理

企业申请移出

经营异常名录

理由经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

实后不成立

的，企业需要

改正后再次提

出申请

企业申请移出

经营异常名录

理由经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

实后成立的，5

个工作日作出

移出决定

移出签领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决定书

企业分支机构由隶属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并

加盖隶属企业公章

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申请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工作程序


